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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防治放射性物质污染，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环境，规范乏燃料运输容

器的制造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钢制乏燃料运输容器制造的材料、成形与组装、焊接与无损检验、验收试

验、容器出厂的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 XX XX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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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制乏燃料运输容器制造通用技术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钢制乏燃料运输容器（以下简称“容器”）制造的材料、成形与组装、焊接

与无损检验、验收试验、容器出厂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制乏燃料运输容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

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1806 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

GB/T 1804 一般公差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17230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货包的泄漏检验

GB/T 25778 焊接材料采购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包容边界 containment boundary

在运输过程中，用于包容放射性物品的包装部件的组合体，是防止放射性物品漏失或弥

散的物理屏障。

3.2 临界安全相关部件 criticality related components

在运输过程中，除包容边界以外的对容器临界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部件。

3.3 其他安全相关部件 other safety components

除包容边界和临界安全相关部件以外，实现容器其他安全相关功能的所有结构部件。

4. 总则

4.1 总则

容器在材料准备、加工以及验收试验过程中的相关活动，均应满足本文件的要求。

4.2 资质

容器的制造单位必须根据国务院562号令及HAF701的规定取得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

制造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许可证规定范围内的制造活动。

4.3 设计变更申请和材料代用

制造单位对原设计的变更申请以及对所有零部件的材料代用申请，应事先取得原设计单

位的书面批准，并在竣工图上做详细记录。

http://10.30.2.90:8088/stand/../stand/stdmgr.aspx?fileid=2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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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质量保证

4.4.1 应制定符合 HAF003 的质量保证大纲并有效实施。

4.4.2 容器制造前，制造厂应提交容器质量计划，指明质量控制点、质量检查控制方法和需完

成的试验。该质量计划经采购方和设计单位批准后方可实施。

4.4.3 制造厂应为所有不符合项编制书面报告，并按规定程序进行处理。

4.4.4 制造厂应按国务院 562号令相关要求对每台容器进行编码。

5. 材料

5.1 一般原则

容器主要组成材料包括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两部分。材料的选取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规定，

与设计文件要求的任何偏离应提交容器设计单位批准。

5.2 结构材料

5.2.1 通用要求

对于包容边界和临界安全相关部件材料，除满足设计文件及相应标准要求外，还应满足

5.2的补充要求；对于其他部件用材料，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

5.2.2 热处理和交货状态

材料应按相应标准的规定以性能热处理状态交货。

对于奥氏体不锈钢材料，应在固溶处理后进行酸洗、钝化处理。在制造过程中，除焊接

操作外，材料不得加热至427℃以上。

对于碳钢和合金钢部件，如果在后续加工制造过程中可能经受消除应力热处理，还应考

核模拟焊后热处理后的性能，模拟焊后热处理保温时间至少是制造过程中可能进行的各个热

处理保温时间总和的80%。

5.2.3 化学成分

材料的化学成分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每炉进行熔炼分析，每批进行成品分析。

熔炼分析和成品分析结果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5.2.4 力学性能

材料的力学性能应按批进行检查和验收。同一批材料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相同牌号、

相同冶炼炉号、相同规格及同炉热处理（或在连续式炉中进行连续热处理）。

当订货合同有要求时，材料按规定温度进行拉伸试验。

当材料需进行冲击试验时，应在规定的温度下进行冲击试验，冲击试验每批进行一次，

冲击试验方法和验收要求应符合订货合同中的规定。

5.2.5 重新热处理

如果一批材料的一项或几项力学性能不合格，可进行重新热处理，重新热处理的条件应

在交工文件中注明。

重新热处理后应重新进行除化学成分和非金属夹杂物检验外的所有检验和试验。

重新热处理只允许一次。

5.2.6 金相检验

当订货合同有要求时，材料应进行晶粒度和非金属夹杂物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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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相检验数量、试验方法和验收准则应满足经容器设计单位批准的技术文件的要求。

5.2.7 表面质量检查

在制造和加工的各个阶段都应对材料表面进行检查。材料表面不允许存在有害缺陷。当

对表面缺陷存在疑义时，可按5.2.8.2进行渗透或磁粉检验。

5.2.8 无损检验

5.2.8.1 一般要求

对于包容边界和临界安全相关部件材料，应按5.2.8.2和5.2.8.3的规定进行无损检验。

5.2.8.2 渗透检验或磁粉检验

除钢板外，应对加工到最终成品尺寸的零件进行渗透或磁粉检验，检测方法和验收准则

等按NB/T 20328或其他等效标准的规定执行。

5.2.8.3 超声检测

材料应按设计文件的要求在交货状态进行超声检测，检测方法和验收准则等除按NB/T

20328或其他等效标准的规定执行外，还应满足如下补充要求：

（1）对于所有锻件应进行100%超声检验；

（2）对于所有直径大于等于50mm的棒材需逐根进行100%超声检验；

（3）对于厚度大于等于12mm的钢板应进行100%超声检验，相邻探头的重叠部分应不小

于10%。

5.3 功能材料

5.3.1 中子吸收材料

中子吸收材料应经过鉴定或具有良好的使用经验，证明其在容器运行条件下具有良好的

物理和化学稳定性。

中子吸收性能应根据设计文件的要求采用中子衰减法或化学分析法进行测定。

5.3.2 屏蔽材料

γ射线屏蔽用铅的纯度应至少为99.97%。

中子屏蔽材料应经过鉴定具有良好的成形性能、耐辐照性能和耐热性能，材料中硼、氢

等主要化学元素及材料的密度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

5.3.3 O型密封圈

O型密封圈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此外，密封圈还应具有良好的耐辐照

性能和密封性能。

O型密封圈不得对容器其他部分产生不良影响。

5.3.4 减震材料

减震材料应采用经证明能够在GB11806中规定的正常及事故条件所涉及的相关冲击载荷

下确保容器安全的材料。

5.4 材料复验

材料的复验应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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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形与组装

6.1 成形

制造单位应根据制造工艺确定加工余量，以确保容器重要零部件成形后的实际厚度不小

于设计图样标注的最小成形厚度。

制造单位应按照设计文件规定的尺寸和公差进行加工制造。

在加工成形过程中采取措施防止对不锈钢材料产生污染。奥氏体不锈钢零件表面进行酸

洗、钝化，需要焊接的零件，在焊接后对其焊缝及周围区域进行局部酸洗、钝化。

应对加工完成的零部件进行妥善保护，以免机加工表面产生划伤、碰伤等表面损伤。

湿法装料的容器所有外露表面的表面粗糙度不应大于Ra3.2，碳钢、低合金钢等表面涂漆

的容器，其表面涂层应满足核电站中长期耐液体涂层的相关要求。

6.2 组装及其他

容器零部件的组装过程中不得强力进行对中、找平等。

如果任何明确标记在装配或机械加工过程中有可能被破坏，则应在此操作进行之后重新

标记。

对于图纸上未注公差的线性尺寸的极限偏差，机加工尺寸按照GB/T 1804的m级精度，非

机加工尺寸按c级精度。

6.3 屏蔽层制造

容器主要屏蔽层的制造应单独编制工艺文件对其加工过程和方法进行规定，应至少考虑

以下内容：

（1）保证屏蔽层的致密性和均匀性；

（2）温度控制要求和测量；

（3）工艺顺序；

（4）通风系统等其他辅助设备；

（5）如采用灌铅方式制造γ屏蔽层，还应满足第6.4中的规定。

6.4 灌铅程序

容器铅屏蔽层浇注前，制造厂需编制详细的浇注工艺，并应至少考虑以下内容：

（1）应确保容器主要零部件温度在灌铅全过程中不超过设计单位所规定的限值；

（2）防止内、外筒体不均匀变形的措施与操作程序；

（3）铅的等级和纯度的检查；

（4）加热、浇注和冷却装置的规定；

（5）操作顺序；

（6）预清洗工序；

（7）浇注方法和速度；

（8）预热和控制冷却方法；

（9）铅液及内、外筒体温度控制要求和监测；

（10）浇注和通风连接系统的详图等有关资料；

（11）铅的浇注过程为一次连续操作；

（12）当采用先搪铅后灌铅的工艺时，搪铅后应对贴紧面积进行超声波检查，贴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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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小于80%。

7. 焊接与无损检验

7.1 总体要求

容器的焊接和无损检验要求总体上应满足图纸和设计规格书的要求。

7.2 焊接要求

焊接方法推荐氩弧焊、焊条电弧焊、埋弧自动焊工艺方法进行焊接，使用其他焊接方法

应事先报设计单位同意。不得使用药芯焊丝电弧焊。

7.3 焊接与无损检测人员

焊 工 和 焊 接 操 作 工 必 须 按 照 HAF603 的 规 定 取 得 相 应 资 格 证 书 ， 并 按 照

NNSA-HAJ-002-2019进行技能评定。

无损检验人员必须依据HAF602的规定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7.4 焊接材料

焊接材料的批次应满足GB/T 25778标准，其中焊条至少应满足C3级，焊芯应来自同一炉

号。光焊丝应满足S3级。埋弧焊焊丝应满足S3级，焊剂应满足F2级，一批焊剂应与一批焊丝

组合，在焊材制造和验收中组成不可分开的一组焊接材料。

对于碳钢、低合金钢、马氏体不锈钢或其他易产生延迟裂纹的钢种的焊接，应采用超低

氢焊接材料。

当母材有要求时，焊接材料应进行相应的熔敷金属高温拉伸试验、冲击性能试验、腐蚀

试验等，试验方法和验收准则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在采购技术要求中应补充上述要求。

7.5 焊接工艺评定

焊接工艺评定的母材应进行验收，满足母材采购技术要求。

对于有硬度要求的母材，工艺评定焊接热输入覆盖范围的下限为试件热输入最小值。对

于有冲击韧性要求的母材，工艺评定热输入覆盖范围的上限为试件热输入最大值。试验方法

和验收准则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

当母材有要求时，焊接工艺评定的试验项目应包括相应的高温拉伸试验、冲击性能试验、

腐蚀试验等，试验方法和验收准则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

定位焊缝若构成产品焊缝的一部分，则焊接工艺评定焊缝应包括定位焊缝。

焊接工艺评定试件应经过产品接头规定的无损检验，1级合格。

7.6 焊接

焊件应避免强行组对，允许的对口错边量应符合NB/T20450中A类焊接接头的规定。

奥氏体不锈钢的最高道间温度为150℃。

对于奥氏体不锈钢，应对熔池和母材背面进行氩气保护以防止氧化。所有焊接工艺的背

面气体保护应保持至获得至少5mm的金属厚度。根据焊接工艺不同，这个厚度可能增加，如

埋弧焊。

定位焊缝焊接的所有要求均应与正式产品焊缝相同，定位焊缝头尾应打磨，使其圆滑均

匀地过渡，以便于重新起弧，并保证接头根部完全焊透。若定位焊缝不构成焊接接头的一部

分，在焊接之前或在焊接过程中应将定位焊缝清除掉，并保证全部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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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焊接和可能的热处理过程中，应保证不会超过容器制造过程中使用的任何材料的临界

温度。不允许采用回火焊道技术。

在同一焊缝相同位置的返修不得超过2次。

对于埋弧焊，不允许焊剂循环使用。

7.7 无损检测

无损检测应满足NB/T20450.5的要求。

所有焊缝均应进行目视检查。不允许有毛刺、结疤、裂缝、气泡、刮痕、夹杂及缩孔痕

迹等缺陷存在。

目视和尺寸检验、焊缝表面、错边量、焊缝的余高、角焊缝的形状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

求，焊缝尺寸检验报告及各类无损检测报告应包含在完工报告中。

返修焊缝按照原焊缝相应要求验收。

当对奥氏体不锈钢焊接接头进行超声检测时，应制作对比试块。试块应与被检工件为同

一炉材料、同样形状尺寸，采用相同的焊接材料和焊接工艺，并由焊接产品焊缝的焊工或焊

接操作工进行，试块设计与超声检测工艺应报设计单位同意方可实施。

7.8 焊接见证件

应根据设计文件要求设置焊接见证件。

见证件一般应设置在产品纵缝延长段，要求同产品焊缝保持一致。见证件的力学性能取

样、试验项目和方法与焊接工艺评定要求一致。见证件的无损检测要求和验收标准与相应产

品焊缝相同。

焊接见证件的焊接记录、见证件试样取样位置图、无损检验报告、各项试验报告应汇集

在一起形成一份《焊接见证件报告》，作为出厂资料提交。

8. 验收试验

8.1 总体要求

容器在组装、检验合格后，应按设计文件在制造厂内进行验收试验。试验应严格按照设

计单位及采购方批准后的程序执行。

8.2 γ屏蔽试验

应采取扫描或逐点测量的方式验证容器γ屏蔽性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性能测试规程应至

少包含以下内容：

（1）灌铅空间的尺寸控制；

（2）测量技术（包括电子元器件）；

（3）试验用源的类型和强度信息；

（4）用于校准源、传感器和其他相关设备的标准和方法；

（5）用于屏蔽检测的网格类型信息；

（6）γ传感器类型信息；

（7）测试要求；

（8）测试方法；

（9）验收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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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提升装置载荷试验

每一对提升装置都应按照如下方法分别进行载荷试验。

（1）配对使用的提升装置共同承受3倍的最大提升载荷，载荷应平均分布在提升装置与

试验工装接触面上；

（2）试验时容器盖应用螺栓紧固在容器上，载荷应保持10分钟；

（3）目视检查不允许有变形，试验前、后均应对提升装置及其接合部位按7.7进行相应的

无损检测。

8.4 翻转装置载荷试验

每一对翻转装置都应按照如下方法分别进行载荷试验。

（1）配对使用的翻转装置共同承受1.5倍的最大翻转载荷，载荷应平均分布在翻转装置与

试验工装接触面上；

（2）试验时容器盖应用螺栓紧固在容器上，载荷应保持10分钟；

（3）目视检查不允许有变形，试验前、后均应对提升装置及其接合部位按7.7进行相应的

无损检测。

8.5 压力试验

容器包容边界及容器整体全部制造完成后，应分别进行压力试验。如采用水压试验，其

试验压力应不小于设计压力的1.25倍；如采用气压试验，其试验压力应不小于设计压力的1.15

倍。压力保持30分钟。

压力试验的压力表量程应约为试验压力的2倍，不应低于1.5倍且不高于3倍，精度不得低

于1.6级，表盘直径不得小于100mm。

8.6 排水试验

采用湿法装卸料的容器，应进行排水试验。

将容器竖直放置并充满水，盖上容器盖，拧紧连接螺栓。使用容器配套的进气排水装置

进行排水操作。整个排水过程应流畅，并满足设计文件要求。

8.7 真空干燥试验

如8.6节所述完成排水试验后，按设计要求进行真空干燥试验。试验应能在设计文件中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真空干燥试验，达到规定的真空度。

8.8 密封性能试验

密封性能试验应按照GB/T 17230进行。

包容边界焊接完成后，应对容器包容边界焊缝按7.7进行无损检测，合格后应对包容边界

进行氦检漏试验。

容器整体制造完成后，应对容器整体进行氦检漏试验。测试范围应至少包括：容器包容

焊接件、容器内盖及其内道密封圈、进气排水口等其他包容边界贯穿件密封盖及其内道密封

圈。

测量仪器的精度应与验收准则匹配。

如有泄漏，应确认发生泄漏的部位，制造厂应编制处理方案并经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后方

可进行处理，处理后需重新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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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热传导试验

每批次相同制造工艺的容器中应选择至少一台容器进行热传导试验。该试验应考虑以下

内容：

（1）试验实际环境温度低于设计最高环境温度时，应将测量值修正至最高环境温度时的

结果；

（2）加热装置的功率控制应使该试验能模拟容器正常运输状态下的设计基准参数进行；

（3）温度测量装置的布置；

（4）各测点的温度限值设定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

如该台容器试验不合格，则该批容器应逐台进行热传导试验。

8.10 模拟燃料组件在贮腔中的抽插试验

装入容器的吊篮，应采用模拟燃料组件对所有贮腔进行抽插试验（100%检查）。模拟燃

料组件应能顺利无阻碍地通过贮腔全长。模拟燃料组件的截面以及长度均应不小于所要装载

的燃料组件尺寸。模拟燃料组件的截面以及长度均应不小于所要装载的燃料组件尺寸，并适

当考虑乏燃料组件的肿胀变形。

8.11 部件功能试验

8.11.1阀

应对泄压阀进行动作试验，用以确保阀在指定压力下可以正常工作。

8.11.2可拆卸零部件

容器上所有可拆卸零部件应进行装卸试验，以确保功能正常。

8.11.3减震部件

减震部件在正常条件下应妥善密封以确保减震材料的性能，如为焊接密封结构，则其焊

缝应按设计文件要求进行气密性试验，用以验证其焊接完整性。

9. 容器出厂要求

9.1 出厂资料

制造单位应向采购方提供以下出厂资料：

（1）质量保证大纲和质量计划；

（2）材料质量证明及入厂复验相关文件（包括母材、焊材、其它材料及外购件）；

（3）焊接过程相关文件：

a.母材质量合格证书及验收报告；

b.焊接材料质量合格证书；

c.焊接材料验收报告；

d.焊接数据包；

e.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及相应的焊接工艺规程编号；

f.焊工或焊接操作工人员资质；

g.无损检验人员资质；

h.产品焊接记录；

i.焊接接头热处理报告（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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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焊接接头无损检验报告；

k.产品焊接见证件报告（若有）；

l.焊缝返修记录和检验结果报告（若有）；

m.不符合项处理报告（若有）。

（4）无损检测相关报告及人员资质证明；

（5）容器所有过程试验及验收试验报告；

（6）设备最终尺寸检查报告；

（7）设计变更申请单；

（8）设计变更通知单及签署的有效技术联系单；

（9）竣工图；

（10）灌铅工艺评定报告（采用灌铅工艺的容器）；

（11）灌铅记录（采用灌铅工艺的容器）；

（12）装箱清单。

9.2 产品铭牌

容器的铭牌应固定于明显的位置，铭牌应包括如下内容：

（1）容器名称、型号；

（2）所有者；

（3）容器编号；

（4）设计许可证编号；

（5）制造许可证编号；

（6）制造厂；

（7）制造日期；

（8）设计单位；

（9）容器质量；

（10）外形尺寸；

（11）货包类型；

（12）内容物；

（13）最大放射性活度。

9.3 清洁、包装和运输

设备内、外表面按照NB/T20001《压水堆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制造规范》A1级清洁表面

进行清洗、包装，并按订货合同的要求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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